厦教体〔2009〕11号
厦门市教育局

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学生健康服务工作管理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局直属学校、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现将《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福建省卫生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生健康服务工作管理的通知》（闽教办体[2009]19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各区教育局要进一步规范所属学校，特别是民办学校的学生常规体检工作；严格按照卫生部、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规定，不得随意增减体检项目；收费标准按《厦门市教育局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健康体检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厦教局办[2008]204号）执行。各校要与承检医院签订协议，要求承检医院必须将学生的体检情况及时汇总分析反馈给学校，对体检中有发现异常疾病的学生，应及时经由学校反馈给家长并督促其进一步做检查治疗。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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